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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該法制定的目的係在於健全長照服務體系發展，確保服務品質，為我國的長照服務制度做好奠

基工作，以確保民眾可獲得有品質、普及式且可近性高的長照服務網絡： 

(一)長照服務法草案明定設置長照服務發展基金，獎勵資源不足地區及型態，包括人力及長

照資源，推估總基金規模為 90 億元，並將分五年撥充編列。該基金係以發展服務資源為

原則，長照服務費用在長照保險實施前以公務預算支應。 

(二)另為鼓勵混合式機構設立及多元組合服務模式，原居家及社區長照服務僅能由非營利組

織提供，長照服務法通過後，採開放但需許可之方式，注入企業法人資源參與居家及社

區式服務。 

三、在長照服務法未通過前，本部依照規劃內容及時程積極展開長照服務網計畫，以建置長照普及

服務網，充實其長照服務量能並發展在地資源： 

(一)推動 63 次區均有失能失智社區服務，104 年 3 月底止全國已完成 175 個多元日照服務單

位及 22 個失智症社區服務據點。 

(二)105 年完成全國 89 資源不足區至少一個服務據點，104 年已完成 70 個綜合服務據點。 

(三)105 年規劃推動入住機構式長照資源 63 次區達每萬失能人口 700 床。 

四、另有關開放營利性機構提供長照服務部分，本部 97 年度推動我國長期照顧十年計畫，實施策

略之一即為鼓勵民間參與，已開放公司投入交通接送、輔具、餐飲及老人住宅，並按現行長

照相關法規，得以出資興建硬體設備且出租長照機構之方式辦理；惟為確保健康狀況較為弱

勢及失能老人之照顧品質與權益，按「老人福利服務提供者資格要件及服務準則」規定，身

體照顧服務主要應由非營利組織提供。目前正持續收集相關資料，並多方徵詢各界意見，就

產業參與老人照顧服務之可行性進行通盤研議。 

五、有關推動長照保險法立法部分，本部業於 103 年 9 月底將長照保險法草案函送行政院審查，待

審查通過後立即送大院審議。由於我國賦稅負擔率僅 12.6%，因此，為長照財源穩定永續及普

及服務，目前規劃之長照保險採社會保險制，強調風險分攤原則與社會連帶責任，並經由政

府立法推動，採用強制納保方式，將全體國民納入社會保險的保障。目前規劃長照保險之財

源，係以保險費為主，讓保險財務獨立，自負盈虧，並由被保險人、雇主及政府三方共同分

擔保險財務責任。至有關保險費分擔之問題，後續將持續與相關單位溝通協調，共同推動立

法，在主客觀條件配合下，早日開辦長照保險，俾建構高齡化社會完善之長照制度。 

（四）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我國經濟成長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

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5 月 5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24289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7-9-289） 

黃委員對我國經濟成長所提質詢，經交據國家發展委員會查復如下： 

今年第 1 季我國出口衰退，消費者物價負成長，景氣指標及燈號轉弱，致使經濟前景不確定

性升高，惟國內需求仍為正成長，整體經濟情勢尚屬穩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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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出口貿易衰退，惟內需穩定拉升，我國經濟續呈溫和成長 

由於全球主要市場需求疲弱，加上國際油價低檔盤旋，今年第 1 季出口較上年同期衰退 4.2%

。惟內需之投資與消費仍維持穩定成長，生產持續擴張，就業情勢好轉，國內企業及消費者

對未來仍持正面，加以多數機構對今年國內景氣持審慎樂觀看法，今年我國經濟可望仍溫和

成長。 

二、消費者物價走緩主因油價下跌，非因需求疲弱 

今年 1 至 3 月消費者物價指數（CPI）下跌，主因油料費與燃氣價格調降、電費折抵回饋，以

及 3C 消費性電子產品價格較上年為低所致，並非需求趨緩。不含蔬果及能源之核心 CPI 年增

率為 1.12%，漲幅溫和。 

三、景氣指標及燈號轉弱，經濟風險漸增 

今年 3 月景氣燈號轉黃藍燈，主因在於第 1 季全球景氣復甦力道不如預期，油價大跌影響，

影響台灣貿易表現所致，再加上機械及電機設備進口值因去年比較基期較高，短期波動性較

大所致。另外，景氣領先指標、同時指標持續下跌，且跌幅有擴大跡象，主因新興經濟體經

濟成長鈍化，加上國際市場競爭加劇等因素，對台灣貿易動能造成影響，後續仍須密切注意

。 

四、政府將密切掌握經濟情勢變化，妥適因應 

受國際油價走勢、美國升息時程及幅度等影響，國內外經濟前景仍存不確定性。為因應國內

外經濟情勢變化，政府相關部會除定期或不定期發布相關報告或指標，提供各界參考外，亦

將落實經濟、社會及政策思維的重點轉型工作，積極妥適因應，以確保我國經濟持續穩健成

長。目前政策重點包括： 

(一)協助企業轉型，提高產業附加價值 

政府積極推動「自由經濟示範區」及「產業升級轉型行動方案」，期藉由法規鬆綁、創

新產業發展模式，強化經濟體質，並協助企業轉型，提高產業附加價值。 

(二)營造有利創新產業發展的優質環境 

為突破當前經濟現況，政府積極強化國內創新加值能量，營造有利創新產業發展的優質

環境，成立「創新創業政策會報」，整合政府與民間的創新創業能量與資源，並積極推

動「創業拔萃方案」，期能透過排除法規障礙，引入國際資金與專業知識，以及打造國

際創新創業園區等策略，將臺灣打造成亞太地區知名的創新創業中心。 

(三)研提相關對策，鼓勵企業利潤回饋員工 

考量上市公司獲利屢創新高，政府刻正運用各項政策工具，鼓勵企業為員工加薪，共享

獲利。主要措施包括：加速修正「加薪四法」，透過租稅優惠措施、增列相關處罰規定

等，促使中小企業積極提高基層員工薪資給付；發表「臺灣高薪 100 指數」，引導資金

投注發放薪酬較高之上市公司，鼓勵企業重視員工薪酬；自 2015 年 7 月 1 日起，調高基

本月薪至 20,008 元，基本時薪至 120 元。 

(四)改善所得分配不均 

1.租稅制度方面，除持續推動「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條例」、「財政健全方案」之調整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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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政策等之外，為促進不動產稅制合理化，研擬建立房地合一、以實際交易價格計算

交易所得課徵所得稅制度，俾利衡平薪資所得者與資本利得者之租稅負擔，縮小所得

差距。 

2.福利政策方面，積極實施「社會救助新制」、辦理「保母托育費用補助」，以及隨國

民所得提升與社會結構的變遷，適時調整社會福利支出占政府總支出比重等。 

（五）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我國爭取加入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」

（AIIB）及參與區域經濟整合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

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5 月 6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24292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7-9-292） 

黃委員就我國爭取加入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」（AIIB）及參與區域經濟整合所提質詢，

經交據外交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我國決定加入亞投行有無審慎評估、循序漸進？ 

(一)自中國大陸於 2013 年 10 月首度倡議籌建亞投行以來，外交部即密切注意有關發展，廣

泛蒐集資訊，與其他相關部會分別提供意見供財政部參考。英國於本（2015）年 3 月 12

日正式申請加入後，其他歐洲已開發重要國家紛紛表態加入，美國爰改變立場，表達亞

投行可與世界銀行合作之態度，國際情勢始趨明朗，我國嗣經相關部會審慎評估各項效

益與風險，由財政部於 3 月 31 日向亞投行多邊臨時秘書處提出參與意向書。本案我方提

出申請時程與多數其他先進國家相近，並無倉促決定情事。 

(二)行政院業成立「我國參與亞投行專案小組」，統籌相關事宜。外交部將密切注意亞投行

後續章程制定情形，與其他相關部會共同努力，確依立法院朝野共識，在尊嚴與平等原

則下爭取加入亞投行。 

二、我國參與區域經濟整合前有無審慎評估、廣徵學者專家意見，聆聽人民及社會聲音，以爭取支

持？ 

(一)我國參與區域經濟整合經審慎評估：以臺灣參與區域經濟整合「跨太平洋夥伴協定」（

TPP）及「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」（RCEP）為例，按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2014 年統計資

料顯示，12 個 TPP 成員國貿易額占我國總貿易比重達 34.82%；16 個 RCEP 成員國貿易

額占我國總貿易比重達 63.88%。其中共有 7 個國家，如日本、新加坡、澳洲、紐西蘭等

國同時參加 TPP 及 RCEP，爰綜考我國產業之全球供應鏈地位、區域經濟發展及國際經貿

趨勢，我國參與區域經濟整合有助國內企業開拓商機。 

(二)我國參與 TPP 及 RCEP 之策略：由於 TPP 及 RCEP 對我俱屬重要，我係以雙軌並重方式

爭取加入。103 年初，總統已指示於行政院「國際經貿策略小組」及「國際經貿工作小組

」機制下成立「TPP/RCEP 專案小組」，以協調各部會共同推動。同年 2 月 17 日外交部

及經濟部共同舉辦「我國加入 TPP/RCEP 策略規劃研習會」，召請駐 TPP/RCEP 相關成員


